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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佈 

 
得悉近日市場上出現不少有關碧桂園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報導，為讓公眾對事件的情況

有客觀的瞭解，本公司及其附屬子公司（「本集團」）作出以下說明： 
 

一. 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重慶長壽湖地塊，本公司未曾與中國任何政府部門簽署任何具

有法律約束力的文件。 
 

本集團目前在重慶地區只有一個房地產項目：於 2007 年 8 月 13 日通過公開合法程序獲得的

長壽區桃花新城地塊，土地面積約為 41 萬平方米（約 622 畝），總土地款約為人民幣 2.3 億

元。本集團已按照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的約定交納了該宗土地的全部土地價款。 
 

二. 就中國湖南省張家界地塊，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子公司－張家界碧桂園鳳凰酒店有限公司於

2007 年 6 月 6 日通過公開合法程序獲得張家界土地面積約為 69 萬平方米（約 1,039 畝）地

塊，總土地款約為人民幣 1.18 億元。該地塊用於建設酒店項目，而非住宅房地產項目。張

家界碧桂園鳳凰酒店有限公司已按照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的約定付清該宗土地的全部

土地價款。本集團從未曾收受過，並也無任何依據收受張家界永定區政府任何有關該項目的

返還款。 
 

關於張家界鳳凰酒店項目的情況，張家界永定區人民政府已於其網站作出說明，詳見： 

http://www.zjjyd.gov.cn/Article/zwnews/200711/20071117211112.html 
 

承董事會命 
碧桂園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禤寶華 

 
香港，二零零七年十一月二十六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的執行董事為楊國強先生、崔健波先生、楊惠妍女士、楊貳珠先生、蘇汝波先生、張

耀垣先生、區學銘先生、楊志成先生及楊永潮先生。本公司的獨立非執行董事為黎明先生、石禮謙先生及唐

滙棟先生。 


